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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0
206,155,697
34.14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长张诚栩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其中董事周晓兰、董事姚沈杰、独立董事王晶晶、独立董事何

嘉及独立董事冯国富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总经理刘辉、副总经理胡震宁、副总经理陆晓艳、董事会秘书张诚栩和财务总监廖上林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5,321,357
比例（%）

99.5952

反对

票数

784,840
比例（%）

0.3807

弃权

票数

49,500
比例（%）

0.024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025,444
比例（%）

99.5014

反对

票数

677,540
比例（%）

0.4747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23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议案名称

张诚栩

刘辉

胡震宁

陈默

赵斌

姚沈杰

得票数

203,765,255
203,691,293
203,656,303
203,589,804
203,678,653
203,588,72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8.8404
98.8045
98.7876
98.7553
98.7984
98.754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王晶晶

金盈

CHAN HWANG TONG（曾繁忠）

朱明伟

得票数

203,604,546
203,603,267
203,682,351
203,695,46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8.7625
98.7618
98.8002
98.806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张诚栩

刘辉

胡震宁

陈默

赵斌

姚沈杰

王晶晶

金盈

CHAN HWANG TONG（曾繁
忠）

朱明伟

同意

票数

7,624,738
5,945,936
5,871,974
5,836,984
5,770,485
5,859,334
5,769,410
5,785,227
5,783,948
5,863,032
5,876,142

比例（%）

91.4634
71.3251
70.4379
70.0182
69.2205
70.2863
69.2076
69.3973
69.3820
70.3306
70.4879

反对

票数

677,540

比例（%）

8.1275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409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天任、李悦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6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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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召开公司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议案》，选举陆晓艳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陆晓艳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本次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工作完成后，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附：简历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陆晓艳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生，工商管理硕士。2003 年至今在本公司先后担任售后服务助

理、市场部助理、商业运营部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务。目前担任上海润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上海润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董事、上海奈香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董事、
杭州滇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董事、杭州智诚易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
董事、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南悦达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董事、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
中科润达精准医学检验有限公司监事、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秸瑞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黑龙江鑫圣瑞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润澜（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监事、上海
康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海南润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四
川润达宏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省福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通用润达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苏州润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监事、杭州惠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润林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杭州润达嘉
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春金泽瑞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广西柳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泽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董事长；现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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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为确保本届董事会尽快开展工作，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同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于当日下午4点30分在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
荟中心 1座 8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董事 11人
（其中董事赵斌、姚沈杰、王晶晶、金盈及朱明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廖
上林列席了会议。会议经公司董事一致推举由张诚栩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诚栩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辉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成员

王晶晶女士（主任）、金盈女士、CHAN HWANG TONG（曾繁忠）先生、姚沈杰先生、陈默先生

CHAN HWANG TONG（曾繁忠）先生（主任）、金盈女士、朱明伟先生、陆晓艳女士、姚沈杰先
生

金盈女士（主任）、王晶晶女士、朱明伟先生、赵斌先生、刘辉先生

张诚栩先生（主任）、刘辉先生、胡震宁先生、CHAN HWANG TONG（曾繁忠）、朱明伟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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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得医药”或“公司”）股东舟山

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欣曦管理”）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717,8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9%。股东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兰旦管理”）
持有公司股份3,584,6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4%，其中69,486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515,129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吴波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5,8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6%。欣曦管理、兰旦管理、吴波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毕得医药10.00%的股份。

欣曦管理、兰旦管理所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权益分派由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吴波本次拟减持的股份系公司原股东宁波鼎华永创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华永创”）解散后，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股东自身流动性需求，股东欣曦管理、兰旦管理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波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

拟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其中，欣曦管理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036,065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14%，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63,53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40%；兰旦管理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781,59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6%，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63,53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0%；股东
吴波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81,76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0%。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际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4,717,881股

5.19%
IPO前取得：3,283,651股

其他方式取得：1,434,23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和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系一致行动人

3,584,615股

3.94%
IPO前取得：2,354,593股

其他方式取得：1,230,022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和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系一致行动人

785,804股

0.86%
其他方式取得：785,804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系吴波自公司原股东鼎华永创解散后，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取得。
鼎华永创所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权益分派由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鼎华永创解散后，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公司股份的全体合伙人承诺，将继
续履行鼎华永创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相关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解散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6）。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吴波

合计

持有数量（股）

4,717,881

3,584,615
785,804
9,088,300

持有比例

5.19%

3.94%
0.86%
10.0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舟山欣曦原执行事务合伙人系吴
波。

舟山兰旦原执行事务合伙系吴爱
旦，吴爱旦和吴波为父子关系。

—

—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波为持有欣曦管理21.4418%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吴爱旦为持有兰旦管
理9.6842%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基于谨慎性原则，从严认定上述主体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减持数量
（股）

301,925

720,461

减持比例

0.33%

0.79%

减持期间

2025/9/29～2025/12/
28

2025/9/29～2025/12/
2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60.00-62.00

61.00-67.25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年9月6日

2025年9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399,597股

不超过：1.54%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36,065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63,532股

2026年1月28日～2026年4月27日

IPO前取得、其他方式取得

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145,125股

不超过：1.26%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81,593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63,532股

2026年1月28日～2026年4月27日

IPO前取得、其他方式取得

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吴波

不超过：181,766股

不超过：0.2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81,766股

2026年1月28日～2026年4月27日

其他方式取得

资金需要

注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注2：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

应进行调整。
注3：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际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欣曦管理、兰旦管理承诺：
（1）本企业自毕得医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前 12个月以

前已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自毕得医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毕得医药回购本企业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基于前述股份而
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本企业自毕得医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前12个月以内取得的毕得医药股份，自毕得医药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且自本企业取得毕得医药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毕得医药回购本企业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对于本企业持
有的基于前述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4个月内，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
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指毕得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下同），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锁定期届满超
过24个月后，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承诺人若拟减持毕得医药股票，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
公告减持计划。且该等减持将通过相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
方式依法进行。

（3）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
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毕得医药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孰高
孰长原则确定持股锁定期限，规范诚信履行股东义务；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本
企业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锁定期限。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
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吴波（原鼎华永创）承诺：
（1）本企业自毕得医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前 12个月以

前已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自毕得医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毕得医药回购本企业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基于前述股份而
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4个月内，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
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锁
定期届满超过24个月后，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承诺人若拟减持毕得医药股票，将在减持
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该等减持将通过相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
会认可的其他方式依法进行。

（3）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
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毕得医药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孰高
孰长原则确定持股锁定期限，规范诚信履行股东义务；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本
企业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锁定期限。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
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欣曦管理、兰旦管理、吴波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
份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

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是否实
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股东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莱尔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敬请广大投资
者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6-002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腾飞一路333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0
620,208,505
58.44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邓文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董事邓文先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唐璐女士、于志勇先生、吴学

军先生、胡涛先生、独立董事吕先锫先生、独立董事陈祥贵先生、独立董事李铃女士以视频通讯方式
参会；

2、公司副总裁沈松林先生、财务总监汪悦先生、董事会秘书李燕桥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9,658,366
比例（%）
99.9112

反对
票数

452,420
比例（%）
0.0729

弃权
票数
97,719

比例（%）
0.0159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9,694,085
比例（%）

99.9170

反对

票数

447,368
比例（%）

0.0721

弃权

票数

67,052
比例（%）

0.010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注销《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的

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
围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555,346

13,591,065

比例（%）

96.0998

96.3530

反对

票数

452,420

447,368

比例（%）

3.2074

3.1715

弃权

票数

97,719

67,052

比例（%）

0.6928

0.475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律师：刘小进、李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6-001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

称“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11月17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为：以
目前公司总股本2,483,382,8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0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422,175,092.66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
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实施。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83,382,8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1.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53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34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7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1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1月14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6年1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1月1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235
股东名称

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在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1月5日至登记日：2026年1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号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谢华、王英
咨询电话：020－62878517、020－62878900
传真电话：020－62878517
咨询邮箱：securities@grgbanking.com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6-002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
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前述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6-001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肖虹女士、杨光松先生、史
欣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三年，自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算。
截至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杨光松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

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杨光松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杨光松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6-004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张建国先生、蔡丽红女士、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发投资”）、杨影霞女士、杨小毅先生分别持有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九丰能源”）股份72,631,238股、31,127,678股、20,794,296股、6,917,
259股、736,247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704,032,658股，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下同）的 10.32%、
4.42%、2.95%、0.98%、0.10%。张建国先生、蔡丽红女士、盈发投资、杨影霞女士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杨小毅先生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后合计取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减持方式及数量：
1、张建国先生计划分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

720,700股、5,542,300股，各占公司总股本的0.24%、0.79%。
2、蔡丽红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112,7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44%。
3、盈发投资计划分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06,

800股、2,991,700股，各占公司总股本的0.31%、0.42%。
4、杨影霞女士、杨小毅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1,500,000股、184,000股，各占公司总股本的0.21%、0.03%。
本次减持计划预披露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

致股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的，减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
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2026年1月29日（本减持计划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起至2026年4月28日。
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并遵守相关承诺的要求。
公司于近日收到张建国先生、蔡丽红女士、盈发投资、杨影霞女士、杨小毅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

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建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72,631,238股

10.32%
IPO前取得：72,631,238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蔡丽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1,127,678股

4.42%
IPO前取得：31,127,678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0,794,296股

2.95%
IPO前取得：20,794,296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影霞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6,917,259股

0.98%
IPO前取得：6,917,259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小毅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736,247股

0.10%
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67,207股；

其他方式（可转债转股）取得：669,0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东名称

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建国

蔡丽红

蔡丽萍

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蔡建斌

张宗衡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00,600,568
72,631,238
31,127,678
24,669,043
20,794,296
5,717,259
155,000

355,695,082

持股比例

28.49%
10.32%
4.42%
3.50%
2.95%
0.81%
0.02%
50.5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受实际控制人控制

实际控制人之一

实际控制人之一

与蔡丽红系姐妹关系

受实际控制人控制

与蔡丽红系姐弟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系父母子女关系

—

注：各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合计持股比例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建国

不超过：7,263,000股

不超过：1.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720,7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542,300股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蔡丽红

不超过：3,112,700股

不超过：0.4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112,700股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5,198,500股

不超过：0.7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206,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991,700股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IPO前取得

各合伙人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杨影霞

不超过：1,500,000股

不超过：0.21%
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不超过：1,500,000股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杨小毅

不超过：184,0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不超过：184,000股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与可转债转股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本次减持计划预披露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
致股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的，减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若公司股
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减持主体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张建国先生、蔡丽红女士相关承诺
（1）本承诺人持有的九丰能源股份自九丰能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九丰能源回购本承诺人持有的九丰能源股份。对于本承诺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基于九丰能源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
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的关联自然人在九丰能源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九丰能源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
转让本承诺人所持有的九丰能源股份。

（3）九丰能源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九丰能源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所持九丰能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承诺人如减持九丰能源股份，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九
丰能源股份总数的1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等，在持有九丰能源股份超过5%以上期间，减持前3个交易日将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承诺人如减持九丰能源股份，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九丰
能源股份总数的 1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等，在持有九丰能源股份超过5%以上期间，减持前3个交易日将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锁定期届满超过两年后，本承诺人拟减持九丰能源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则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承诺人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人减持所有九丰能源股份时，将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程序，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承诺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
归九丰能源所有，本承诺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九丰能源指定账户；如果因本
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九丰能源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向九丰能源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承诺
（1）本承诺人持有的九丰能源股份自九丰能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九丰能源回购本承诺人持有的九丰能源股份。对于本承诺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基于九丰能源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
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承诺人的关联自然人在九丰能源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九丰能源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承诺
人所持有的九丰能源股份。

（3）九丰能源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九丰能源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所持九丰能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4）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承诺人如减持九丰能源股份，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九
丰能源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等，在持有九丰能源股份超过5%以上期间，减持前3个交易日将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锁定期届满超过两年后，本承诺人拟减持九丰能源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则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承诺人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若本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承诺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
归九丰能源所有，本承诺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九丰能源指定账户；如果因本
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九丰能源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向九丰能源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杨影霞女士相关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承诺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承诺人担任九丰能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九丰能源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所持有的九丰能源
股份。

（3）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九丰能源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4）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承诺人如减持九丰能源股份，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锁定期届满超过两年后，本承诺人拟减持九丰能源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则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承诺人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人减持所有九丰能源股份时，将及时履行减持计划公告、报备等程序，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本承诺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承诺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
归九丰能源所有，本承诺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九丰能源指定账户；如果因本
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九丰能源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向九丰能源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杨小毅先生相关承诺
（1）本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本

次重组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的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
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不
得转让。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森泰能源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
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
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人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九丰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
述限售期的约定。

（3）若本人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
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注：“本次重组”指公司向53名森泰能源原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份）
（三）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价格、减持方式、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及相关减持主体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